
110年土地稅法部分條文修正簡介 

                 主講人：林奇德    



大綱 

一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
二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背景說明 
三、土地稅法§39-Ⅲ、Ⅳ、Ⅴ 
四、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 

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 
五、修正書表   



 1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28-2 配偶互贈土地 原地價表
述不一致 

原地價表
述一致 

參考§39-2-⑤原
地價規定 

§31-1 信託土地 

§39-Ⅱ 變更為非公保地 

壹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 

3 



 2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32 現值之調整 「前條」
之原規
定地價 

「第31條」之原
規定地價 

因應90.6.13修
正增訂§31-1 
 

壹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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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30 
§51 
§53 
 

執行拍賣機
關 

法院 法院或法務部行
政執行署所屬行
政執行分署 

配合公法之強制
執行機關調整 



 4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30-
1-④ 

農業用地移
轉 

免徵 不課徵 配合現行§39-2-
①規定,刪除本
款 

壹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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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34-1 
 
 

自用住宅用
地稅率課徵
土地增稅 

應檢附
戶口名
簿影本 

無須檢附 減免書證 



 6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40 納稅義務基
準日 

無 每年8月31日 自土地稅法施行
細則§20改列 

壹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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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40 
 

開徵及課稅
所屬期間 

由省(市)政
府定之,必
要時得分2
期徵收 

11月1日起1
個月內一次
徵收 

配合政府功能業
務與組織調整及
實務作業修正 

定明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及開徵期間 



 9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43 開徵事
宜 

公告每年(期)
開徵事宜.收款
公庫名稱地點 

公告每年開
徵事宜.繳
納方式 

配合實務作業修正 

壹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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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41 
§42 

年(期)
修正 

年(期) 年 配合§40修正 

10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44 刪除 收到稅單後30
日內向指定公
庫繳納 

修正§40已定明地價
稅每年11月1日起1
個月內一次徵收 

定明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及開徵期間 



壹、土地稅法修法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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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  修正前 修正後 說  明 

§55-1 
 

受贈土地免
稅後違規之
追補及處罰 

依§28受贈土地之
財團法人,有左列
情形者,除追補應
納稅額之土地增
值稅外,並處應納
土地增值稅額2倍
之罰鍰 

2倍以下 立委提案修正 

﹡配合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

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779號解釋個案背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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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台南市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土地 
 
→土地稅法§39-2-Ⅰ農業用地不課徵【Ⅹ】 
→土地稅法§39-Ⅱ都市土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【Ⅹ】 
主張違憲 

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779號解釋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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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稅法§39-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→【免徵】 
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交通用地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→【課徵】 
(財政部90/11/13台財稅字第0900457200號函—108年被廢止) 

779號 

解釋 

尚未被「徵收前」移轉之土地增值稅 

1.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不同 
2.自108年7月5日起2年內檢討修正 

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779號解釋理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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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受不利益影響相當、性質相近 
2.徵免應相同 



 都市公共設施用地(都計§42) 

 由政府依徵收、區徵、市地重劃方式取得(都計§48) 

 

 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依法得徵收 

12 



 非都市供公共設施使用 

 依法得徵收(公路法) 

 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依法得徵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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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法§2-①  公路：指國道、省道、市道、縣道、區道、鄉道、
專用公路及其用地範圍內之各項公路有關設施 

公路法§3       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
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 

公路法§9      公路需用之土地，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 



  

國家因公益需要，興辦交通、公用、國營等事業，
得徵收私有土地 

土地徵收條例所稱需用土地人亦稱為徵收請求權人
，係基於公共利益之需要，為興辦公共事業或實施
國家經濟政策，申請徵收之人(內政部103.2.10台內
地字第1030087277號函) 

 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徵收(誰發動徵收)？ →需用土地人 

14 

土地徵收條例§3 



 Ex：公路法§9  公路需用之土地，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 

公路法§4  國道、省道：中央 

市道、區道：直轄市 

縣道、鄉道：縣（市） 

 Ex：土地徵收條例§3-⑨ 

國營事業機構如有徵收私有土地需要 

國營事業機構(台電、台水)亦可為需用土地人 

 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徵收(誰發動徵收)？→需用土地人 

15 

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都市土地徵免VS非都市土地徵免 

16 

都市土地(都市計畫法) 

公共設施保留地 

尚未被「徵收前」移轉 

免徵土地增值稅 

非都市土地(區域計畫法) 

供公共設施使用 

尚未被「徵收前」移轉 

免徵土地增值稅 



 

劃定11種分區：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工業區、鄉村區、
森林區、山坡地保育區、風景區、國家公園區、河川區、海域
區、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

 

編定19種用地：甲種建築用地、乙種建築用地、丙種建築用地
、丁種建築用地、農牧用地、林業用地、養殖用地、鹽業用地
、礦業用地、窯業用地、交通用地、水利用地、遊憩用地、古
蹟保存用地、生態保護用地、國土保安用地、殯葬用地、海域
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

 

貳、土地稅法§39-Ⅲ修法-背景說明 
非都市土地(區域計畫法§15) 

17 

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§11 

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§13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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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 
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設施使用

並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 
其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 
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 

準用第一項前段規定，免徵土地增值稅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Ⅲ 

19 
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於「徵收前」移轉 
免徵土地增值稅 

三
要
件 

 

①供公共設施使用 

②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 

③經需用土地人證明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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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供公共設施使用 

需用土地人已開闢完成 

依計畫核定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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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 

Ex1：非都市  特定農業區  農牧用地 
     422㎡公路使用   50㎡農業使用 

Ex2：非都市  特定農業區  交通用地 
     422㎡公路使用   50㎡農業使用 

不符要件 
未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 

符合要件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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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經需用土地人證明 

供公共設施使用 

依法完成使用編定 

1.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公共設施使用情形 
2.已開闢完成或計畫核定日期 

徵收法據 依法得徵收 

使用地類別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Ⅲ但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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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為非供公共設施使用再移轉時 

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
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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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9-Ⅲ §39-Ⅳ 
子 
法
規 

非都市土地 

供公共設施使用 

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 

經需用土地人證明者 

免徵土地增值稅 

前項證明之核發
程序及其他應遵
行事項之辦法，
由財政部會同有
關機關定之 

非都市土地供
公共設施使用
認定及核發證

明辦法 



參、土地稅法§39-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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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尚未核課或 
尚未核課確定案件適用第三項規定 

截至修法前，非都市土地屬交通用地申請復
查尚未核課確定案件， 5件13筆土地，稅額

569,264元，如符合要件即可適用免稅 

已發文通知復查申請人向需用土地人申請 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 

據以後續辦理免稅事宜 



肆、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 
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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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 用詞定義：非都市土地、需用土地人、供公共設施使用、依法
完成使用地編定、申請人 

§3 檢具文件：一、有移轉土地需要之證明文件  
二、一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
三、身分證明文件  

前項需用土地人不明者，申請人得向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 
查詢 

§4 必要時得會同申請人及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等辦理實地勘查
或測量 
申請人應於勘測前向地政機關繳納勘查或測量費用 

核發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申請書.pdf
核發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申請書.pdf
核發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申請書.pdf
核發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申請書.pdf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勘查紀錄表.pdf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勘查紀錄表.pdf


肆、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 
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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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5 受理申請符合規定者應於30個工作日內審查完成並核發證明書 
補正者需30日內補正，依限補正有困難者得申請延期 
審查期限得扣除補正期日 

§6 證明書記載事項：用途、鄉鎮市區、土地地段號、宗地面積、
使用地類別、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
設施使用情形、已開闢完成或計畫核定日期、
供公共設施使用面積、徵收法據、證明書之
有效期限為八個月逾期失其效力 
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.pdf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.pdf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.pdf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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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 
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 

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
用認定及核發證明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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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1)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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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2)土地增值稅核覆通知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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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3)土地增值稅更正(退稅)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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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4)土地增值稅輔導函定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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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5)土地增值稅稅源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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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6)工業(廠)用地地價稅申請書及核准函定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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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7)加油站、停車場用地地價稅申請書 

及減免地價稅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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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8)道路土地免徵地價稅申請書及核准函定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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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修正書表 
(9)騎樓用地減免地價稅申請書及核准函定稿 



簡報完畢~~ 
 

 感謝各位的參與、聆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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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-1 
如何知道非都土地移轉是否符合免徵土增？ 

②供公共設施使用 

③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 

④經需用土地人證明 

①依法得徵收 

由需用土
地人就個
案認 定 

看土地謄本 

非都市土地
供公共設施
使用證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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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-2 
如何判斷需用土地人？ 

國營事業機構需要 

交通事業-土地供公路使用 

國道、省道→交通部 
市道、區道 、縣道 、鄉道→直轄市、縣(市)公路主管機關 

台電徵收私有 土地供電力設施使用，即得為需用土地人 

不知道需用土地人？ 

得向土地 所在地之地政機關(例如地政事務所或縣市政府之
地政 局、處)查詢 


